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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在沪劳动维权状况浅析 

刘毅彬 俞思婕 

（上海商学院，200235） 

摘 要：本研究针对关于外国人在沪劳动维权状况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 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并提出了若干立法及

执法建议。 

一、外国人在沪就业的现状  

目前来看, 到上海就业的“洋打工”人数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据新华社上海7月6 日电，2000 年，外国人在上海新办就

业证4047份，2004 年的前9个月，上海的外国就业者上升至11277人，2005 的新增“洋打工”达到18325 人。 来自上海市外国

人就业中心的最新数据表明，截至2006 年6 月30日，来沪就业的外国人累计总数已达到 9.2 万名，目前实际在沪就业的外国

人有5.1 万人。今年新增人数超过了1.8万名。据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外国人就业中心介绍，从就业的人员结构来看，外国

人来沪就业层次也较高，主要在外商投资企业或外企常驻代表机构任职，占 6.1%，在非境外投资企业工作的占13.9%。他们主

要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占64.0%，其中高级管理人员占26.1%；高级技术人员和一般技术人员占20.4%。首席代表

和代表占11.1%，其他为4.5%；此外, 他们都有比较高的学历，其中本科学历占70.0%，研究生学历占16.0%，博士学历占2.5%，

大专以下为11.5%。 

二、外国人在沪劳动维权的现状 

1、“洋打工”劳动争议呈上升趋势 

在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我们得知，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与世界的同步性, 目前，在上海的“洋打工”人

数已经突破4 万，涉及“洋打工”的劳动争议也在逐年增加。去年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共受理“洋打工”劳动争议64 件，比前年

增加了33%。然而，相当数量的“洋打工”因不懂得中国的有关法规，失去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机会。就现在来看, 在沪就业外国

人的维权争议也逐步增多，截至目前，今年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受理外籍员工劳动争议纠纷50 多件，同比增加20%左右。

经过劳动仲裁部门的调解仲裁，大约 5%的劳动争议依法得到受理，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外籍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2、“洋打工”劳动维权劳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未获得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资格 

老外来沪工作得先办就业证。外国人来沪工作，只有在办理就业许可登记后，才能具有了合法就业的资格，这也是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前提。因此, 外国公司及其上海代表处、外商独资企业不能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招用员工必须通过专门

的外服公司进行。违反此规定的属于非法用工行为，在此情况下, 劳动者权益很难得到劳动法的保护。 

在此次的实习中，我们首先了解到了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政策，根据国务院劳动部等四部委《关于颁发< 外国人在中

国就业管理规定> 的通知》, 外国人在本市就业必备条件为：（1）年满1 周岁，身体健康；（2）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须的专

业技能和相应的工作经历；（3）无犯罪记录；（ 4）有确定的聘用单位；（ 5）持有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旅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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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下简称代替护照的证件）。劳动部门还提醒，《外国人就业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的有效期限最长不超过五年，

而且不能超过本人所持护照及相关证件的有效期限。 

此外，在中国打工的外国人，如果从事的是国家法律特别规定的职业或工种，就必须持有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上岗。 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在最新下发的《关于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持职业资格证书有关问题的函》中指出，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应具有从事

其工作所必须的专业技能和相应的工作经历；由于中国政府目前尚未与其他国家政府签订职业资格证书互认协议，所以外国人

在中国从事国家规定的职业（工种），原则上必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 

其他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原则，还包括在读的留学生不能就业。有些外国人在上海一边工作一边兼职，这种情况其实是非

法就业。 对于私自雇佣外国人的企业和个人，将被处以5000 元至5 万元的罚款。 

这里有一个案例。2005 年9月, 美籍学生A 来到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 诉上海某外语培训机构, 归还拖欠他的工资人民

币1200 元整。申诉人称其于2005 年 月至 月在被诉人处工作, 负责上课, 教授英语口语。工作时一切正常, 按时按质授课。

可在 月底结算工资时, 培训机构以种种理由扣其工资, 只给其1800 元。这才导致了此次诉讼。对此, 被诉人却不认为申诉人

在自己处工作。只是朋友之间的关系, 而在自己处帮忙, 并且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所以不应给申诉人1200 元。 仲裁委调

查发现, 申诉人确实曾于 至 月在培训机构工作。这是一个事实。但是, 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就业是

非法的。就是说, 在这个案件中, 申诉人的工作行为是不合法的, 申诉人的请求不能得到仲裁委的支持。而对于非法雇用外国

留学生的培训机构, 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2) 超过诉讼时效 

在现行的政策规定下，仲裁申请时效是维权的前提条件。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洋打工”者应立即向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

委申请劳动仲裁, 以便及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也也就是说, 超过这一申诉时效，你收到的只能是一纸不予受理的法律文书。

即使再去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同样以超过时效驳回你的诉讼请求。这充分体现了申请仲裁或诉讼的时间性和主动性。 这一点

别说老外不知道，就连很多中国员工也不是很清楚。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劳动仲裁，必须是在劳动关系的一方，在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时起60 日内，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上海19个区县都设有自己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但根

据规定, 凡是涉及外籍员工的劳动争议, 必须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 

（3）劳动合同签订的不完全 

在涉及“洋打工”的劳动争议案中，涉及劳动报酬争议的数量最多，占到五成。这些劳动争议大多是因企业经营管理不善、

停业整顿等原因拖欠员工薪水、或是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的一些福利待遇等问题引发的。 

据了解，在沪工作的外籍员工，在中国企业工作过程中与企业方的权利义务基本上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约定的。一旦发

生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争议时主要按照双方约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裁决。但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 有些外籍员工则要求除享

受合同条款约定的福利待遇外，还要享受与中国员工相同的有关国内福利待遇。有的合同条款中并未对有关内容进行约定，而

外籍员工则要求企业支付此项费用，认为是当时条款未尽事宜。由此而产生争议，协调不成，诉至仲裁委员会。 

对此，仲裁委员会的有关专家提醒大家，外籍人士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在严格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应该在福利待

遇、医疗保险、解除聘雇关系等内容上一定要详细约定, 这样将来产生劳动争议时, 可以有据参照。同时，企业也有必要对外

籍员工进行相关政策的解释和说明，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歧义, 从而引发矛盾纠纷。特别是外籍人士在上海，是无法参加社会

保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中虽约定单位为外籍人士提供国家规定的养老、失业、医疗、公积金和其他综合保险，

但是现实的商业保险中附加了许多的条件，导致外籍人士在发生医疗等费用时，往往得不到理赔。一旦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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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位是否应该承担这类费用以及该如何承担就成了仲裁委审理中的难点问题。由于外籍人士在上海工作，无法参加上海市的

社会保险计划，如何享受医疗待遇就成为了目前的新问题。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 而我们上海又是中国经济的中心。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此投资就业,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 

因此, 我们不应忽视那些有关外籍人士在上海的社会福利问题。 其实, 这些福利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

外籍人士来沪就业。 从长远的方面来看, 这也是有利于上海经济发展的。 或许, 立刻在全国都提高外国就业者的福利水平还

不太现实, 但这肯定是一个趋势, 全世界都是如此。 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或许可以走在全国的前面, 首先颁布一个旨在

提高外国就业者福利水平的地方性法规。 就如上文所说, 可以先解决外籍人士的医疗待遇问题。 说到底, 这还是一个法律的

空白点。上海可以率先尝试着填补这一空白, 待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后, 再向全国推广。 

(4) 对于中国相关法律的不熟悉 

外国劳动者对于中国相关法律的不熟悉, 直接制约了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效果。 这里的法律, 不仅仅是《劳动法》,还

应包括所有的关于涉外劳动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条例等。 外国劳动者来自不同的国家, 各个国家对于劳动关系都

有不同的规定。 外国劳动者来沪就业, 更重视的是自己的专业技能, 以及自己所在行业的新动向, 从而忽视了学习相关的法律

知识。 外国劳动者总是下意识的以本国的法律来衡量和处理现实的问题, 这样往往错过了维权的最佳时机, 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 这听上去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但在实际生活中, 确实有许多外国劳动者不知该如何正确维权。归根到底, 这还是源于对于

中国相关法律的不熟悉。 

3、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 

(1)《劳动法》的不适用 

众所周知《,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 保障劳动各方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 但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

并没有就涉外劳动合同问题做出特别的规定，也没有规定调整涉外劳动合同纠纷的法律选择规范。应当说, 这是我国现有法律

的漏洞, 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从我国加入了WTO 后，按照国际贯例, 境外人士在国内生活、工作原则上应当享有国民待遇，

但现有的《劳动法》（系1 5 年制定）中所有规定，是否都可以适用涉及外籍人士的劳动争议，在这一点上法律规定不明确。

这就使得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 会变的非常复杂, 有时甚至无法可依。 

(2) 缺少有效保护外国劳动者的政策 

在我国现实社会中, 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旨在保护外国劳动者的机制。 一般来说, 上海的正式职工, 单位在发给其工资

的同时, 还会代其缴纳四金。 职工生病了, 也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等。 各种各样的旨在保护职工权益的政策越来越多, 与之相

比, 保护外国劳动者的有效机制显然没有到位。由此而带来的争议, 正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提到, 我们

应该引起重视。 说到底, 还是缺少保护外国劳动者的有效政策。 

 

 


